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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泰开发建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 

为了拓宽融资渠道并调整债务结构，现申请开展非标准化融资，经与融资

租赁公司多次洽谈合作方案，现申请与中鸿翼融资租赁（新疆）有限公司合作

开展融资租赁业务。 

二、会议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审议与中鸿翼融资租赁（新疆）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》 

议案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9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三、方案要素的相关情况说明 

1、出租人：中鸿翼融资租赁（新疆）有限公司 

2、承租人：新疆维泰开发建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3、融资金额：2000 万元 

4、租赁物：待定 

5、融资模式(融资产品）：融资租赁-售后回租。 

6、租赁期限：2 年 

7、服务费：0 元 

8、保证金：0 元 

9、增信措施：无 

10、综合资金成本（内部收益率 XIRR）：7.04%/年 

11、还款方式：按季支付租金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120 

 

2 / 2 

12、留购价款（回购价款）：0 元 

13、利息费用：1576918.16 元从申请到发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，债券产品

核准和政策实时变化，募集资金最终用途要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做相应的调整。

其他要素都以实际发行为准。 

最终以上融资要素以出租人最终签订合同为准。 

四、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公司解决资金缺口并调整债务结构，不会对公司

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

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新疆维泰开发建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

 

 

新疆维泰开发建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24 年 8 月 6 日 


